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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6月27

日主席令第15号）第四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

定报请审批。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2017

年5月28日国务院第681号令）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

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

的机构进行。涉外统计调查资格应当依法报经

批准。统计调查范围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

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

区域的，由国家统计局审批。涉外社会调查项

目应当依法报经批准。统计调查范围限于省、

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域的，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3.《涉外调查管理办法》（2004年7月19日国

家统计局令第7号）第八条 国家实行涉外调查

机构资格认定制度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审批制

度。

第十条　国家统计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对申请涉外调查许可证的

机构进行资格认定。

第十四条　申请涉外调查许可证的机构，调查

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向国

家统计局提出；调查范围限于省、自治区、直

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出。

1.受理阶段责任：在办公场所公

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对提交的材料
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
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机关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送达行政
许可证件。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审查申报材料，对符合
规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不予
许可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许可决定的；2.对不符合规定
条件的申请准予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权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3.在审批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
4.在审批和监管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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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6

月27日主席令第15号）第四十九条　民间
统计调查活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请审批。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2017年5月28日国务院第681号令） 第
五十二条 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应当依法报
经批准。统计调查范围限于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域的，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
3.《涉外调查管理办法》（2004年7月19
日国家统计局令第7号）第二十一条　国
家统计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负责对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的审批
。
第二十三条　涉外调查机构申请批准涉外
社会调查项目，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向国家统计局提出；
调查范围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
域内的，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提出。

1.受理阶段责任：在办公场所公

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对提交的材料
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
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机关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送达行政
许可证件。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审查申报材料，对符合
规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不予
许可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许可决定的；2.对不符合规定
条件的申请准予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权限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3.在审批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
4.在审批和监管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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